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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河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来源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中石油

股份”）对外公开披露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公

告》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辞任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

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中国银河证券提供的资料。中国银河证券按照《公司债

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中国石油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

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国银河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国银河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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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5年3月26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

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董事会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一般及无

条件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授权期间决定及处理公司发行金额不超过（含）人民币

1,5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 

2015年6月23日，发行人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债

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股东大会批准一般及无条件地授权董事会

决定及处理公司发行金额不超过（含）人民币1,5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事宜，

并批准董事会进一步转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根据公司特定需要以及其他市场条件

等具体执行。 

金额不超过（含）人民币1,5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事宜指根据上述授

权发行的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后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亿元；以外币

发行的，按照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有关债务融资工具包

括但不限于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证券化产品、

资产支持票据等在内的人民币或外币债务融资工具。 

2015年11月30日，发行人授权财务总监赵东签署了《关于公开发行2015年公

司债券主要条款的决定书》，本次公司拟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总额不超

过400亿元公司债券，其中，首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200亿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940号”文件核准，发行人将在中国境内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400亿元公司债券。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的方式，

其中，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135亿元。 

二、 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3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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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为 5 年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8 亿元；品种二为 10 年期，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7 亿元。品种一债券简称为“16

中油 01”，上市代码为“136164”；品种二债券简称为“16 中油 02”，上市代码

为“136165”。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品种一票面利率为 3.03%，品种二票面利率为 3.50%。 

起息日：2016 年 1 月 19 日。 

付息日： 

品种一：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1 月 1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品种二：2017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1 月 1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金兑付日： 

本期债券品种一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1 年 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品种二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6 年 1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担保情况：无担保。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总裁聘任 

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披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公司总裁的公告》（编号：临 2019-011），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

议案》，同意聘任侯启军先生为发行人总裁，该聘任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起生效。 

侯启军先生简历 

侯启军，52 岁，现任发行人董事、副总裁，同时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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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侯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

拥有 30 余年的工作经验。2002 年 10 月起任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2004 年 10 月起任吉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7

年 7 月起兼任吉林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1 年 9 月起任

发行人天然气与管道分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11 年 11 月起兼任发行人天

然气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2012 年 3 月起兼任北京油气调控中心主任、党委副

书记。2013 年 11 月起任发行人规划计划部总经理，兼中国石油集团规划计划部

总经理。2017 年 3 月起任中国石油集团副总经理。2017 年 4 月起兼任发行人勘

探与生产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7 年 6 月起被聘任为发行人董事、副

总裁。 

（二）公司董事辞任 

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披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辞任的公告》（编号：临 2019-013），覃伟中因工作岗位调整，已向发行人提

交辞呈，辞去发行人董事职务，发行人董事会宣布该辞任自 2019 年 4 月 15 日起

生效，覃伟中将同时卸任发行人董事会健康、安全与环保委员会委员职务。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之重大事

项，中国银河证券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国银河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国银河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发行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纪伟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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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59986652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帆 

联系电话：010-83574533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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